


  

 

 

 

 

 

 

 

 

 

 

 

 

 

 

 

 

台中市新都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製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八月 

台中市新都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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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新都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章程依據內政部95年6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221

號令發布修正「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0

條規定訂定之。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依本章程規定辦理，本章程未訂定者，依

市地重劃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二條：本重劃會定名為「台中市新都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以下

簡稱本會。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北屯區北屯路 360 號 9

樓之 3』 

第三條：本會重劃區範圍及核准文號： 

一、 本重劃區座落於台中市北屯區，包括大學段、建和段及青

田段部份土地，面積約 65.45 公頃，其範圍四至如下： 

東至：以 30M-4 計畫號道路西側建築線為界。 

西至：以建和路道路中心線與十期重劃區及 40M-8 號計畫

道路中心線為界。 

南至：以太原路北側建築線為界。 

北至：以東山路道路中心線(編號 130 機關用地前為 5M)

為界。 

二、 本重劃區範圍業經台中市政府 95 年 3 月 1 日府地劃字第

0950033618 號函核定，重劃計畫書亦經台中市政府 95 年

5 月 26 日府地劃字第 0950090644 號函核定在案。 

第四條：本章程所稱重劃會係由區內公、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選任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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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及監事會為實際執行、監察重劃各項業務所組成。 

重劃會成立後，應將章程、會員與理事、監事名冊、第一次

會員大會及理事會紀錄，送請台中市政府核定。 

第二章 會員大會 

第五條：本會會員以本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

配結果公告期滿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

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送經台中

市政府核定及辦理公告期滿日起二個月內，籌備會應訂期通

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重劃會章

程、重劃計畫書及互選代表組成理事會、監事會，分別負責

執行業務。 

第六條：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 

一、 由理事長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

之作業程序或視重劃業務之需要召開。 

二、 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區總面積十分之一以上連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

由，請求理事會召開。但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年

內不得作為連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理由。 

三、 會員大會之召開，重劃會應於開會前七日內將開會時間、

地點通知各會員。會員大會召開均由理事長擔任會議主

席，理事長無法親自出席會議時，得由理事長指派一位會

員擔任；第一次會員大會召開時，則由籌備會代表人或其

指派一位會員為之。 

四、 會員大會決議事項應於會後由理事長具名函送台中市政

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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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會員之權利及義務： 

一、 本會會員均有出席參加會員大會審議重劃有關業務及選

舉理事、監事之權利。 

二、 本會會員個人所有位於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

七十平方公尺(含)以上者，有被選舉為理事、監事之權利。 

三、 本會員皆可享有「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

及其他市地重劃相關法令規定之優惠。 

本會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市地重劃相關法令規定暨會員大會

決議事項，配合本重劃區辦理重劃，並依法負擔本重劃區內公

共設施用地及重劃費用之義務。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 通過或修改章程。 

二、 選任或解任理事、監事。 

三、 監督理事、監事職務之執行。 

四、 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 

五、 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 

六、 抵費地之處分。 

七、 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八、 理事會、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九、 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應提請會員大

會審議事項。 

十、 其它重大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

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

一以上之同意。但重劃前已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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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用地並按「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

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及依法應抵充之土地，其人數、

面積不列入計算。 

前項所列除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八款外，其餘款項及土

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數額、重劃前後地價評議、公

告禁止及限制等事項及起迄日期、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

間提異議之協調處理結果追認、參與重劃土地之受益程

度認定及抵費地盈餘之處理等事項，授權理事會辦理。 

第九條：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不能親自出席者，得以書面委託他

人代理。 

第三章 理事會、監事會 

第十條：理事、監事之名額、選任、解任： 

本會設理事九人，後補理事二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

均為無給職，由會員於會員大會選任之，任期至本重劃會解散

終止。理事、監事如有不勝任或違背職務之行為時，得經由會

員大會決議予以解任，藉故拖延或不配合，致損及各會員、投

資開發者、工程施工者之權益時，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理事、

監事人員因故出缺，由後補理事、監事遞補，並報請台中市政

府備查。 

第十一條：本會設理事長一人，由全體理事互選之，並依相關規定及

本會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事項，執行本重劃區之各項業

務，並為理事會會議之主席及對外代表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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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理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 依本章程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並執行其決議。 

二、 負責籌措重劃經費。 

三、 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額之查定。 

四、 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及移管。 

五、異議之協調處理。 

六、撰寫重劃報告書。 

七、執行會員大會授權事項。 

八、其它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理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之

親自出席，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雇用各種專業人員辦

理或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理。 

第十三條：監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執行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理事執行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監察會員大會授權事項之執行。 

六、其它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監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

親自出席，出席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第十四條：出資方式及財務收支程序 

一、本重劃區之重劃總費用，由本重劃區理事會先行籌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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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墊付支應，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

地折價抵付(抵費地)，如無未建築土地則以繳納差額地

價等方式抵付之。對於抵費地之出售價款、對象及處理

方式，授權理事會全權處理。 

二、本會財務收支程序由監事會審議。 

三、本重劃區於辦竣交接土地及債務清償完畢後，理事會應

於三個月內辦理結算。撰寫報告書及結算書經監事會審

議通過，送請台中市政府備查後公告，並解散重劃會。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其所有權人或

墓主對於補償數額有異議或拒不拆遷及土地所有權人阻撓

施工或地上物所有權人拒領補償費時，由理事會協調處

理，協調不成，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

第三十一條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本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未提異議或逾期提出異議

者，依「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之二條規定，其分配結果

於公告期滿時確定，至提出異議者，經理事會協調處理，

如協調不成時，異議人應於理事會會議協調紀錄送達日起

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應同時通知本會，未依限訴

請司法機關裁判者，本會得依原公告分配結果逕送主管機

關辦理重劃後土地確定測量及土地登記。 

第十七條：本章程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行

之，修改時亦同。 



名稱 姓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持分 持分面積(㎡) 總面積(㎡)

建和 10 270.00 4799/10000 129.573

建和 10-2 43.000 1/1 43.000

建和 14 363.000 4799/10000 174.204

建和 14-2 57.00 1/1 57.00

建和 14-10 150.00 68/10000 1.020

建和 14-9 150.000 285/10000 4.275

建和 479 81.000 45/1000 3.645

建和 479-1 1779.000 45/1000 80.055

建和 479-2 289.000 45/1000 13.005

建和 482 1430.000 45/1000 64.350

建和 482-1 201.000 45/1000 9.045

建和 14-9 150.000 285/10000 4.275

建和 479 81.000 45/1000 3.645

建和 479-1 1779.000 45/1000 80.055

建和 479-2 289.000 45/1000 13.005

建和 482 1430.000 45/1000 64.350

建和 482-1 201.000 45/1000 9.045

理事 張素玉 建和 519 525.000 4/10 210.000 210.000

404.797理事長 湯明厚

理事 曾金博 174.375

理事 彭治平 174.375



名稱 姓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持分 持分面積(㎡) 總面積(㎡)

青田 97 985.000 1/10 98.500

青田 97-3 836.000 1/10 83.600

建和 14-10 150.000 87/10000 1.305

建和 479 81.000 45/1000 3.645

建和 479-1 1779.000 45/1000 80.055

建和 479-2 289.000 45/1000 13.005

建和 482 1430.000 45/1000 64.350

建和 182-1 201.000 45/1000 9.045

建和 8 411.000 1/1 411.000

建和 9 3773.000 1/2 1886.500

建和 9-4 8.000 1/2 4.000

建和 11 1553.000 1/3 517.667

大學 813-1 355.110 2/4 177.555

大學 866 25.510 2/8 6.378

建和 519 525.000 2/10 105.000

建和 610 1575.000 1/1 1575.000

建和 611 1307.000 1/1 1307.000

理事 張文栢 535.505

理事 林福泰 3003.100

理事 陳石炉 2987.000



名稱 姓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持分 持分面積(㎡) 總面積(㎡)

建和 325 571.000 1/1 571.000

建和 325-1 948.000 1/1 948.000

建和 325-2 1364.000 1/1 1364.000

建和 475 124.000 1/1 124.000

建和 475-1 50.000 1/1 50.000

建和 475-2 2238.000 1/1 2238.000

建和 475-3 557.000 1/1 557.000

建和 475-4 351.000 1/1 351.000

理事 黎曾梅桂 建和 117 115.000 1/1 115.000 115.000

監事 徐原益 建和 519 525.000 2/10 105.000 105.000

建和 14-8 150.000 68/10000 1.020

建和 519 525.000 2/10 105.000

建和 14 150.000 88/10000 1.320

建和 479 81.000 45/1000 3.645

建和 479-1 1779.000 45/1000 80.055

建和 479-2 289.000 45/1000 13.005

建和 482 1430.000 45/1000 64.350

建和 482-1 201.000 45/1000 9.045

饒建池理事 6203.000

監事 吳秀玲 106.020

監事 梁進誠 171.420








